[bookmark: _Toc31501]龙湖：刑事主导助推降低“案-件比”
为深入贯彻落实要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近年来，我市检察机关全力打造“五个过硬”基层检察院，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检察工作主题主线，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，大力开展“一院两品”“一部多品”等创新创先和品牌打造工作，深入开展新时代“五好”基层检察院建设工作。
“案-件比”是最高检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概念。其中，“案”是指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具体案件，“件”是指案件进入司法机关程序后所经历的有关诉讼环节统计出来的件，两者相比，可以反映出具体案件在诉讼程序中的流转次数。一般来说，“案-件比”中“件”越高，说明“案”经历的诉讼环节越多，办案时间越长；相反，“件”越低，说明“案”经历的诉讼环节越少，办案时间越短。可以说，“案-件比”是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效率质量的直观反映。
龙湖区检察院严格落实上级检察机关关于降低“案-件比”的工作要求，引导检察官发挥主导作用，促进办案质效稳步提升。现在就让小编来告诉你，龙湖区检察院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降低“案-件比”吧！
主要做法
一、严格审批流程，构建快速办案新机制
高度重视质效，将降低“案-件比”工作列入检察长督办事项，严格退查审批流程，规定案件退查应当报检察长批准；定期进行分析，成立办案组定期对在办案件进行摸查，并针对案件受理总体情况，提出阶段性具体目标及应对措施；转变办案理念，引导检察官树立效率和效果同重的办案思维，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，减少诉讼环节，降低诉讼时限，提高办案效率；完善配套制度，构建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和快速办案的新机制。
二、发挥引导侦查作用，切实降低“案-件比”
提前介入引导侦查，及时了解案情，促进侦查工作质量提高，减少补充侦查的次数；高效审查案件证据，做好审查逮捕时的全案证据多维度审查，缩短审查起诉阶段的办案时间；全程引导侦查活动，充分利用捕诉一体化机制优势，有效解决取证滞后导致证据难采灭失的问题。
三、专业化分流案件，优化“案-件比”
实行繁简分流，简案快办，最大程度降低“案-件比”，为疑难复杂案件办理赢得时间；优化分案模式，针对多发的重大复杂类型案件，采用专业化类案指定有经验的办案组集中办理，实现效率与质量双提升。
四、发挥刑事主导职能，服务“案-件比”
落实主导责任，围绕诉讼全局，发挥刑事诉讼主导作用，联动侦查、审判机关，保障案件质量提升办案质效；做好认罪认罚，大力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率，加强释法说理和充分协商，促进被告人认罪服判，并全面适用确定刑量刑建议，进一步压减认罪认罚案件上诉率。
五、加强“案-件比”数据分析管理，倒逼办案质效
发挥案件数据统计作用，借助统一业务应用系统，对业务部门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并发出预警，助推办案质效稳步提升；
加强内部检查，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项评查，强化内部审核与监督。
取得成效
龙湖区检察院刑事检察办案组提高认识更新观念，深刻领会案件比的科学内涵，创新工作思维，积极投入降低“案件比”品牌建设，严格控制“延长审查起诉期限”和“退回补充侦查”，多措并举，持续用力降低“案-件比”。2020年，龙湖区检察院“案-件比”为1:1.14，位列全省140个基层检察院第十一名、全市基层检察院第一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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